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
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通县政复〔2024〕95-97号
申 请 人：刘某
被申请人：通化县公安局
住    所：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74、175、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于2024年12月23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。经审查，三项行政复议申请系针对同一起治安案件提出，具有关联性，本机关决定合并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74、175、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74、175、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程序违法。主要理由是：
一、申请人未造成唐某娟轻微伤以上伤情，未造成严重后果。
二、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信息栏中违法经历后方无内容，法律文书错误。
三、违法行为人唐某卫的殴打行为已造成姜某轻微伤。
四、对唐某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。
五、被申请人在调查询问过程中程序违法。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实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、裁量得当。主要理由是：
一、申请人作为先动手一方，殴打行为属实，其行为不属于“情节较轻”情形。
二、申请人信息栏中违法经历后方无内容系平台系统问题导致。
三、经鉴定姜某轻微伤系唐某娟造成，唐某卫对姜某的伤害后果显著轻微，属于“情节较轻”情形。
四、唐某娟造成申请人及姜某二人轻微伤，不属于“殴打、伤害多人”行为。
五、申请人询问笔录已经本人核对无误。
经审理查明：2024年10月26日，申请人及其丈夫姜某因运费问题与唐某卫、唐某娟发生争执，申请人与唐某娟发生撕扯，姜某殴打唐某娟面部，造成唐某娟面部受伤，唐某娟将姜某面部抓伤，唐某卫与姜某发生撕扯并殴打其头部。当日申请人进行报案，被申请人受案并展开调查。被申请人对涉案人员、相关证人进行调查询问，制作了询问笔录，并调取现场视频监控。2024年10月28日，申请人及姜某进行伤情鉴定，2024年11月6日，通化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，申请人与姜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，均由唐某娟造成。2024年12月10日，被申请人对涉案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，当日被申请人作出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74、175、176、1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2024年12月23日，申请人不服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74、175、176号决定书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
本机关认为：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
被申请人通过对现场人员调查询问、制作询问笔录、调取现场监控视频、进行伤情鉴定，违法行为人的供述和辩解、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、鉴定意见均能相互印证，故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。
被申请人于2024年10月26日受案后，依法履行了受案、传唤、调查询问、调取证据、进行司法鉴定、处罚告知、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并送达等程序，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，裁量得当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在双方冲突过程中，作为先动手一方，与唐某娟互相撕扯行为属实，其行为属于一般情形；唐某娟造成申请人及姜某二人轻微伤，申请人认为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三）项：“多次殴打、伤害他人，或者一次殴打、伤害多人的”对其进行行政处罚，但在一般司法解释中“多人”是指三人以上，因此唐某娟行为明显不适用此法律规定；唐某卫殴打姜某头部，但未对姜某造成明显伤情，违法行为显著轻微，适用“情节较轻”规定，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量罚适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（快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74、175、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化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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